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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还在社保方面支持个体工商户转

为企业。根据《措施》，个体工商户从转型

为企业当年起，社会保险缴纳可实行3年

缓进期，缓进期内允许其暂不按企业申报，

其员工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原已按企业

参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个体工商户，仍按

原规定执行。

同时，我市还简化流程，下放个体工商

户转为企业的登记权限。《措施》指出，对未

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个体工商户转为个人

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市工商局委托基层

工商所（分局）直接登记办理。同时，要求各

前置审批部门放宽对“个转企”对象行政许

可项的审批限制。

《措施》显示，各金融机构对“个转企”

企业的信贷支持情况，纳入人民银行中小

企业信贷政策评估的范围，积极给予信贷

支持。

本报讯（见习记者 项乐茹）昨日，记者

从市妇联获悉，由省妇联、中国电信浙江公

司和钱江晚报联合开展的“浙江最美女性”

评选活动结果揭晓，锦湖街道卫生院护士

王国双被授予“浙江最美女性”荣誉称号。

她是温州市唯一获此殊荣者。

据了解，2012年7月23日，王国双争

分夺秒抢救落水男孩的感人事迹在社会各

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的

赞扬，被誉为“最美护士”，并获得“2012感

动温州十大人物”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徐卫华记者陈瑞建）

近日，由温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

传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织

开展的温州市“模范履行职责、自觉践行清

廉”十大好干部评选活动结果出炉，我市工

商局企业注册科副科长叶建松成为我市唯

一获此殊荣的干部。

据了解，作为一名行政审批中心工商窗

口受理人员，叶建松耐心接待办事群众，热

心为企业、群众排忧解难。市工商局还将叶

建松所在工作团队——企业注册科命名为

“叶建松工商工作室”，打造服务品牌。

5年内原税费征收方式和监管口径不变特殊情况税费还可减免

“个转企”政策让个体户吃下“定心丸”
个体工商户转为企业后，5年内保留原个体工商户税费征收方式和监管口径不变。日前，我市出台《关于大力支持个体
工商户转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措施》），从财税优惠、社保扶持、金融支持以及准入便捷等多方面，支持个体工商
户转为企业。

对于个体户来说，“个转企”最大的顾

虑是转型为企业后，负担是否会增加？我

市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给个体户吃下“定心

丸”。

《措施》指出，5年内，将保留原个体工

商户税费征收方式和监管口径不变。与此

同时，我市还对“个转企”纳税人实行5年

财政政策扶持，“个转企”当年起3年内实

缴地方财政留成新增部分全额予以奖励，

后2年按实缴税款地方财政留成新增部分

50%予以奖励。

对于“个转企”后纳税确有困难的企

业，我市还有特殊规定。《措施》指出，经地

税部门审批核准后，对“个转企”后纳税确

有困难的企业，将给予减免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按期纳税有困难并符合税法规

定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地税部门审批

核准后，可延期缴纳税款。

同时，转型前的个体工商户与转型后

的企业之间土地、房产权属（固定资产），如

果投资主体、经营场所、经营范围不变的，

将免收交易费。转型前的个体工商户与转

型后的个人独资企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之间土地、房产权属的划转，如果投资主体

不变的，将免征契税。

此外，根据《措施》，个体工商户转为符

合产业政策的小微企业，在转为企业当年起

3年内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4至5年减

半征收；对个体工商户转为企业后产生的建

账建证代理费用，市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首席记者 严小章

获5年财政扶持

享3年社保缓进期

市科协获评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

王国双当选
“浙江最美女性”

叶建松当选温州市
“模范履行职责、
自觉践行清廉”好干部

本报讯（记者 潘勤勇 通讯员 张寒舟）

记者昨日从市科协获悉，全国妇联日前公布

2012年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名单，我市科协荣获“全国农村妇

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称号。据悉，这是我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级科协。

据了解，去年以来，市科协利用自身

优势，在提高农村妇女科学素质及帮助

农村妇女依靠科技增收致富等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如成立中国农函大瑞安分校

妇女培训中心，共有 123 名农村妇女通

过学习顺利获得结业证书；开展科学、文

明、健康知识“三下乡”活动，向广大农村

妇女免费发放自编实用技术和科普资料

20000 余份；积极组织科技服务队深入

田间地头和农户家庭，召开渔业养殖、果

蔬种植、畜禽养殖等各项现场经验交流

会等。


